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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泰君安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95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境外监管审批有关进展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、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向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的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

股票、向海通证券的全体 H 股换股股东发行 H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

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合并”）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

易”）。根据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

并协议》，自本次合并交割日起，合并后的国泰君安（以下简称“存续公司”）

承继及承接海通证券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人员、合同、资质及其他一切权

利与义务；海通证券所持子公司股权归属于存续公司。 

根据上述约定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香港证监会”）

的有关规定，因海通证券在中国香港的部分子公司为香港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下

的持牌法团，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就本次合并后成为海通证券该等子公司大股东（即

香港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附表 1 第 1 部第 6 条规则下规定的大股东）相关事项向

香港证监会提出申请。 

近日，香港证监会已根据香港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第 132 条，批准公司作为

存续公司，在本次合并后成为海通证券相关境外子公司大股东。 

本次交易方案尚待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、核准、注册或同意后方可正式

实施，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

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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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23日 


